乐财字【2020】91号
监督检查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HD-2020-竞11号
二、项目名称：乐平宾馆更换墙布及地毯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举报人：广州海兰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黄浦区沙浦东路沙浦大街塘片一巷一号A0126
被举报人1：乐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乐平宾馆）
地  址：景德镇市乐平市洪皓路与马延鸾路交汇处
被举报人2：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人民路
四、基本情况
本机关于2020年09月07日接到广州海兰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就乐平宾馆更换墙布及地毯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HD-2020-竞11号）的举报函。举报人主要反映：1、评分标准中墙布面料主要技术参数及授权书中存在违法违规现象。2、评分标准中地毯主要技术参数及授权书中存在违法违规现象。3、该项目实施方案中评分标准没有细化和量化相对应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本机关依法调查作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及专家论证：举报事项1和2不存在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举报事项不成立；举报事项3存在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不相对应现象，举报事项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就采购文件对应的问题限期改正，同时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修改完善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相关当事人对本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乐平市财政局
2020年09月09日
